附件3

证实性材料清单

1. 工程可评(研)报告或项目建议书；

2. 工程立项文件；

3. 工程报建批复或备案文件(用地规划、工程规划、土地使用、海域使用、环境影响、水土保持、节能、消防、职业卫生、开工报告、施工许可证等)；

4. 工程质量监督单位、监理单位出具的工程质量评定文件（监督报告如提及整改通知需提供整改通知书、整改报告等闭环材料，监理通知单，监理不合格处置记录）；

5. 省级最高结构质量奖或最高等级评价文件或地基基础、主体结构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和评价结论文件； 

6. 工程专项竣工验收文件(规划、环保、水土保持、节能、人防、消防、职业卫生、档案等)；

7. 工程竣工验收及备案文件；

8. 承建单位项目经理证明材料；

9. 建设和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无质量事故、无一般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、无环境污染事故及生态破坏事件、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文件；

10. 省(部)级最高工程质量奖或水平评价证书（如没有，需提供2026年省级优质工程扬子杯申报推荐审核通过证明材料）；

11. 省(部)级及以上优秀工程设计奖或水平评价证书；

12. 科技创新证明(省部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，工法，专利，行业新技术应用明细情况，工程建设行业QC小组活动竞赛成果、BIM 大赛成果等)；

13. 应用建筑业十项新技术7项以上，通过省（部）级及以上新技术应用（科技）示范工程验收，应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证明材料；

14. 绿色建造证明(星级绿色建筑标识、省(部)级及以上绿色示范工程等)；

15. 承建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资质等级证书；

16. 参建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资质等级证书；

17. 工程招投标文件；

18. 承建单位承包合同；

19. 参建单位分包合同（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分包合同价应占其对应承建单位承包合同价的10%以上或合同价超过1亿元，智能化等技术专业参建单位的分包合同占比可降低至5%）；

20. 五方责任主体企业（含参建）在年度内无被省级政府和国家部委公布的严重失信行为记录证明（信用中国查询记录）；

21. 申报工程、有关单位更名证明等其他说明材料。

上述内容不得缺项，如有特殊原因，须附相关单位的说明。其中，第9项提供原件，其他提供复印件。

